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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定价与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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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政府规制定价的角度，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定价与效率损失，比较了政府

规制和未进行规制时的价格、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变化。从而得出：尽管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产

生效率损失，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规制时的经济效率仍比行业垄断时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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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ice-regulation and efficiency lose 

of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y, and also compared the changing of consumer surplus and social welfare between 
regulation and unregulation. It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even though the asymmetry caused efficiency loss of 
government’s rules on the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y, the economy efficiency with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n 
monopoly industry is higher than that with monopol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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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和放松规制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献[1]对一个上游为自然垄断行业，下游

为古诺竞争的市场结构研究认为，上游企业一体化下游企业后，将有动机通过非价格歧视的手段增大下游

竞争对手的成本。文献[2]对占主导地位的上游企业一体化贝川德差别产品的竞争性进行研究，分析了在规
制和不存在规制约束下，上游主导企业“恶意”增加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文献[3]指出，规制通常是产业
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规制产业的利益服务。文献[4]认为规制者制定规制政策的出
发点是寻求最大的政治支持,而不是提高经济效率。文献[5]认为规制倾向于增加更有影响力利益集团的福利。
文献[6]将规制目标设为最大化企业利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加权平均，从而将规制问题转化为一个求资源配置
的次优解问题。文献[7]使用功利主义福利函数，它赋予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同样的权重，但同时引入公
共基金的社会成本(税收的福利损失)，提出了政府规制的信息租金与效率的冲突问题。此后，文献[8-9]对竞
争和公司的风险偏好等进行了研究。 

本文从政府规制定价的角度，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利用显示机制原理分析了自然垄断行业在不同成

本状态下的规制价格，以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产生的管制效率损失及规制和未进行规制情况下的产品价格

与效率损失。 

1  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定价与效率分析 
1.1  模型设定 

假定：存在一个自然垄断企业，沉淀资本为FC，全部为国家投资，政府主管部门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
                                                        

收稿日期：2004 − 03 − 02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9725002) 
作者简介：杨  波(1970 − ），男，博士生，主要从事价格理论与产品定价，价格规制方面的研究.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 35卷   

 

568

规制，规制部门和企业在成本方面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主管部门不知道企业的边际成本，只知道其边际成

本有N种类型，成本类型Ci的概率为vi，
1

1
n

i
i

v
=

=∑ ， ,i jC C i j> > ，, 1,2, ,i j n= ，且 1 1 2n n n nC C C C− − −− = − = =  

2 1C C C− = ∆ ，市场需求 q a bp= − 为共同知识。 

规制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博弈顺序为：(1) 规制部门制定规则 ( )i ip C ，对不同的成本类型制定不同的产品

价格，即当企业的成本为 iC 时，将企业的产品价格制定为 ip ；(2) 企业决定是否接受，如接受后，企业则
向规制部门报告其边际成本；(3) 执行合同。 
1.2  企业的激励参与约束 

当企业成本为 iC ，且真实报告其成本时，企业的收益为： 
( ) ( ) ( ) 1,2, ,i i i i iC a bp p C a bp i n= − − − =∏  

低成本企业 iC 伪装为高成本企业 1iC + ，企业按低成本生产，但只能按高成本价格销售产品，其伪装后

的收益为： 1 1 1( ) ( ) ( )( )i i i i iC C C C a bp+ + +′ = + − −∏ ∏ 。当高成本企业 1iC + 伪装成低成本 iC ，企业按高成本进行
生产，按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其伪装后的收益为： 1 1( ) ( ) ( )( )i i i i iC C C C a bp+ +′ = − − −∏ ∏ 。 

规制部门要使企业真实地报告其成本，必须使低成本企业得到的收益大于其伪装为高成本时获得的收

益；高成本企业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伪装为低成本时获得的收益，即激励约束： 
1 1 1( ) ( ) ( )( ) 1,2, , 1i i i i iC C C C a bp i n+ + ++ − − = −∏ ∏≥                    (1) 

           1 1( ) ( ) ( )( ) 1,2, , 1i i i i iC C C C a bp i n+ +− − − = −∏ ∏≥                     (2) 

同时，还必须使企业的收益大于0，即：   
     ( ) 0 1,2, ,iC i n=∏ ≥                                (3) 

一般来讲，只有低成本企业谎报为高成本企业可能会得到一定的收益，而高成本企业谎报为低成本企

业并不能得到任何收益。并且由式(1)和(2)可以看出，在满足分离均衡的单调性条件 1i ip p +≤ 的情况下，激

励约束式(2)自动得到满足，故可以忽略式(2)。另外，在高成本企业的收益大于0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低成本
企业的参与约束条件自动得到满足，故当 ( ) 0nC∏ ≥ 得到满足时，对 i的其他任何取值也成立。 
1.3  规制部门的目标优化 

目标函数为： 

( )
Max :

i ip C

2
2

1

1( ) ( )
2 2

N

i i i i i i i
i

av p a bp C a bp ap bp
b=

⎛ ⎞⎛ ⎞
− − − + − +∑ ⎜ ⎟⎜ ⎟

⎝ ⎠⎝ ⎠
                   (4) 

约束条件为式(1)和 ( ) 0nC∏ ≥ 。目标函数为凹函数，运用Kuhn-Tucker条件求解得到 n np C= 。当 1 2 2
i

i
Cap

b+ < +

时： 1i ip p += ， 1,2, , 1i n= − 。当 1 2 2
i

i
Cap

b+ > + 时： 1i i i
ap C p
b += + − ， 1,2, , 1i n= − 。令 * na bCk

b c
−⎡ ⎤= ⎢ ⎥∆⎣ ⎦

，

则当 *i n k−≥ 时， ( )n
aC n i C
b

< − − ∆ ，从n开始倒推可得： * * 1 n nn k n k
p p p C

− − +
= = = = ；当 *i n k< − 时，

( )n
aC n i C
b

> − − ∆ ，从 *n k− 开始倒推，令 *m n k i= − − ，m为奇数时：
* 1

2 2i
a n k Cp C i
b

⎛ ⎞+ + ∆
= − ∆ +⎜ ⎟

⎝ ⎠
；m

为 偶 数 时 ，
*

2 2 2i m nn

n k Cp C C C i
−

− ∆
= = − ∆ + 。 因 此 ， 政 府 规 制 定 价 为 ：

*1 2 n k
p p p

−
< < < = * 1n k

p
− +

= = n np C= 。 

从上面的分析知道，在 *i n k< − ，各成本类型 iC 的规制价格 ip 是锯齿形单调上升，其值分别在两条向
上的平行直线上，斜率为 / 2C∆ ；在 *i n k−≥ 时，各成本类型 iC 的规制价格 ip 在一条水平直线上，其值为 nC 。 

结论 1  由于规制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规制部门在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规制定价时，为
了使企业真实的报告其成本，规制部门将支付给低成本企业一部分信息租金，从而产生效率损失。 

当 *i n k−≥ 时，政府对各成本类型 iC 的规制定价为： * * 11 i i n nn k n k
p p p p p C+− − +

= = = = = =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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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k−≤ ，且， *m n k i= − − 为奇数时，政府对各成本类型 iC 的规制定价为： * 1
2i

a mp k C
b

+⎛ ⎞= − + ∆⎜ ⎟
⎝ ⎠

；

iknm −−= * 为偶数时，政府对各成本类型 iC 的规制定价为： ( / 2)i n mp C −= 。 

2  规制与未进行规制的效率比较 

当政府未进行规制时，企业进行垄断定价，企业在不同成本状态下的垄断定价
2

i
i

a bCp
b

+′ = [10]，将各种

成本状态下的垄断定价与规制定价比较： 

当 *i n k−≥ 时，
( ) 0

2 2
i n

i i n
a bC bC a n i b Cp p C

b b
+ − + − ∆′− = − = ≤ 。当 *i n k< − ，且 *n k i− − 为奇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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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整理得到， *( 1) 0i i n
ap p C k C
b

′− = − − + ∆ < ； *m n k i= − − 为偶

数时： *

2

1 0
2 2

i
i i m nn

a bC ap p C k C C
b b−

+ ⎛ ⎞′− = − = − + ∆ −⎜ ⎟
⎝ ⎠

≤ 。 

所以规制使垄断行业的产品价格降低。对消费者剩余∂ 求 p的导数，

2
21

2 2
0

a ap bp
bCS

p p

⎛ ⎞
∂ − +⎜ ⎟∂ ⎝ ⎠=

∂ ∂
≤ ，

在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下，降低价格，消费者剩余增加，社会福利增加，因此，规制使得消费者剩余

增加，企业的利润减少，但使社会总福利增加。 
结论 2  尽管信息的不对称性使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产生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存在政府规制时，

产品价格仍低于未进行规制时的产品价格，因此，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仍能提高经济效率。 

3  总  结 
本文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定价；通过对

未进行规制和规制前后的产品定价和效率的比较分析得到：尽管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会产生效率损失，但

是规制仍能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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